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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5〕22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劳动教育
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校领导同意，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风险防控预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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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试行）

为安全有序推进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保证及时、有效地处

置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特制定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第一条 精心组织，高度重视，教育先行。切实加强对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安全意识教育，确保

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全体师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第二条 纪律严明，严格管理，预防为主。全面分析劳动教

育实践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提前制定防控措施，落实

安全责任，最大限度保障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

第三条 快速响应，及时上报，听从指挥。突发情况发生时，

须第一时间报告、果断处置，所有参与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

织安排，统一行动，听从指挥，确保应急处置高效有序。

第二章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第四条 一般性突发事件。

提前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并配备可以预防和治疗常见身体

不适和轻微受伤的日常药物，引导劳动实践全体成员团结协作，

相互帮助共渡难关。

第五条 较大突发性事件。

指导教师可以根据情况立即终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及时

将伤病人员送往附近医院治疗，并第一时间向学校应急工作组

报告。

第六条 重大突发性事件。

指导教师应立即终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拨打 120 将伤者

送医急救；若涉及交通、治安等情况，应及时联系 110 或当地

交管部门，并迅速上报学校应急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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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特大突发性事件。

指导教师应立即终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时间联系当

地公安机关（110）、交通管理部门，并紧急通知学校应急工作

组，同时迅速向工作组组长汇报情况。

第三章 其他风险防控预案

第八条 乘车安全：学生往返实践基地必须乘坐正规营运车

辆，行车过程中禁止将头、手等伸出窗外；提前备好晕车药、

防暑物资等；若遇故障或交通事故，应立即报告学校并说明情

况，严禁学生私自驾车往返。

第九条 人身安全：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出发及返回前均应清

点人数，防止掉队；活动期间加强管理，严禁学生擅自离队或

单独行动；避免在高温、严寒等极端天气组织劳动；科学安排

作息与饮食，确保师生健康。

第十条 饮食安全：应优先选择具备卫生资质的正规餐饮单

位就餐；禁止随意购买街边无证摊贩食品；如出现食品中毒或

其他饮食问题，应立即就医并上报处理。

第十一条 天气变化：活动前应掌握当天及近期天气预报；

如遇强降雨、雷电、高温等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应及时停止

活动并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第十二条 学生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的处理：劳动教育实践

活动途中若学生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指导教师应第一时间联

系急救车辆并送往就近医院治疗，同时向学校报告；在活动现

场发生类似情况也应按病情轻重快速处理并上报。

第十三条 火灾事故预防：严禁在基地范围内使用明火；如

突遇火灾，应根据火势使用灭火器灭火，无法控制时应立即组

织人员有序撤离，通过安全通道疏散，严禁贪恋财物；迅速拨

打 119 火警电话并上报学校，事后做好总结和整改。



- 4 -

第十四条 水灾事故处置：如遇洪水或基地内涝等险情，应

立即切断电源并组织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必要时疏散师生、

转移设备资产；事后及时总结教训，防范类似事件发生。

第十五条 学生走失处置：师生须互留联系方式，保持通信

畅通；如发现学生走失，应立即组织搜寻并报警；加强后续管

理，防止再次发生。

第十六条 交通事故处理：如发生交通事故，应立即拨打 120
和 110，组织抢救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送医或现场急救；保护事

故现场，维护秩序；及时向学校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启动事故

应对机制，妥善处理善后，包括联络家属、公安、医疗、保险

等相关部门。

第十七条 矛盾与纠纷问题处理：实践过程中如发生成员间

或与他人之间的矛盾，指导教师应及时调解，防止事态扩大；

若有故意挑衅、滋事行为，应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各责任部门应切实加强劳动实践安全教育，广泛

宣传，提高师生应急意识与能力，形成人人重视安全的良好氛

围。要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

做到防患于未然。对因工作失职导致严重后果的责任人，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各责任部门应以学生为中心，以安全为核心，如

遇突发事件，将救治学生放在首位，及时上报情况，全校协同

处理。

第二十条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各责任部门应及时进

行总结评估，完善整改机制，持续提升劳动教育实践安全管理

水平。

第二十一条 本预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后勤服务中心、团

委依职责负责课程实施与安全保障，确保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规

范运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6 日印发


